关于受理2017年度科研奖励申请的
通    知

院属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    根据《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奖励办法》（娄职院发〔2018〕31号）规定，我处决定受理2017年度科研奖励申请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    一、受理范围：凡在2017年度（1月1日-12月31日）取得的科研成果，包括获奖科研成果、论文、专利与软件著作权、鉴定成果等，均可申报。请认真学习奖励办法，分类填写表格，申请相应的奖励。

    二、材料要求：申请人须按要求填写相关“奖励申请表”（样表可到校园网科技处网页下载），并提供成果佐证材料。佐证材料要求：获奖科研成果奖励包括获奖文件、证书等原件和复印件，其中，地厅级社会科学成果奖还需提供获奖金额依据；论文奖励包括刊发论文的报纸与杂志原件及论文复印件（包括杂志封面、目录及论文部分，报纸名称、日期、刊号及论文部分）；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奖励包括专利证书、软件著作权证书和申请备案表原件及证书复印件，如果被生产部门采用产生经济效益，还须提供转让协议、备案材料、企业生产报表、上交的税收报表等证明材料；科技成果鉴定奖励包括鉴定成果的文件、证书等原件和复印件；提交的成果原件在科技处审核后退还各单位或部门。

    三、时间安排：申请人于6月22日前将奖励申请表（含电子稿）和佐证材料交本单位或部门审核，申请表与成果材料复印件一起装订；各单位或部门将成果分类统计汇总（样表可到校园网科技处网页下载），申请材料顺序要求与部门汇总表名单顺序保持一致，各单位教学副院长（含教学副主任）或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字后，于6月29日前以单位或部门为单位将申请相关材料及汇总表报送科技处（汇总表同时发送邮件至：ldzykjc@163.com）。科技处不受理个人申请；规定时间内未申请者，视为自动放弃奖励申请资格。

    四、科技处将对所有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查。只有申请表而没有提供佐证材料的一律无效。申请人故意弄虚作假的，将按相关制度处理。各单位和部门要认真审核把关，并借此建立科研档案。材料是否齐全，审核是否负责，上交是否及时，将作为各单位和部门年度科研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
    联系人：李彩虹，咨询电话：8362500

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技处
2018年6月4日

